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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利用基金委提供的渠道或导师渠道或自行联系， 
向国外大学/国外科研机构申请赴国外大学/国外科研机 
构攻读学位或进行联合培养。 

研究生院组织专家对申请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申请人 
进行评审和遴选，对其他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公布 
学校推荐人员名单。 

录取人员办理后期手续，行前培训、离校手续、在外
管理、回国报到等。 

初审合格后，各院（系、所）将申请材料提交研究生院 
公派办（逸夫建筑馆108室）汇总。 

申请公派人员向所属单位提交申请材料，院（系、所） 
进行初审（具体申请材料见研究生院通知）。 

被学校推荐的申请人在基金委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并向研 
究生院公派办提交完整、详细的书面申请材料。 

研究生院公派办进行网上报名处理和书面材料整理，将 
名单上报基金委。 

留学基金委公布录取人员名单。 


